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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 

关于修订办理人大代表建议 

和政协提案工作规定的通知 

吉政发〔２０１４〕３３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

办、各直属机构： 

  为规范省政府系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进一步提高建议、

提案办理工作质量和效率，省政府决定，对《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办理人大代

表建议和政协提案规定》（吉政发〔１９９３〕１５号）进行修订。现将修订

后的《吉林省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

照执行。 

  吉林省人民政府 

２０１４年８月１９日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 

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省政府系统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

作，提高办理工作质量和效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建议，是指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期

间和闭会期间，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提出，同级人大常委会办

事机构交办，对省政府工作的书面建议、批评和意见。 



  本规定所称提案，是指全国和省政协委员，参加政协的各党派、各人民团

体以及政协各专门委员会，向政协全体会议或政协常务委员会提出的，经审查

立案后，交由省政府办理的书面意见和建议。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省政府及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组成部门、省政府

直属特设机构和直属机构、省政府部门管理机构、省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各市
（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享受扩权强县政策的有关县（市）政府办理

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工作。 

  中直驻吉有关单位以及省直有关事业、企业单位承办全国和省人大代表建
议、政协提案工作时，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章 办理原则 

  第四条 依法办理、协商办理。办理建议和提案，应当遵循法律、法规和

政策规定，坚持依法办理。同时，应注重政协提案办理协商，加强工作沟通，

积极实行协商办理。 

  第五条 接受监督、注重实效。办理建议应主动接受人大法律监督和工作

监督；办理提案应自觉接受政协民主监督。应坚持从实际出发，积极采纳合理

化建议，虚心接受正确的批评和意见。对建议和提案反映出的问题，凡是应该
立即解决并有条件解决的，应采取措施，抓紧解决；因条件限制，短期内不能

解决的，应纳入规划，创造条件，逐步解决；因不符合法律、法规和政策以及

受其他条件限制不能解决的，应如实说明情况。 

  第六条 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属于省政府

及其部门或有关单位职权范围的，交由有关承办单位办理；属于下级人民政府

及其部门职权范围的，交由下级人民政府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

案，由省政府办公厅交由有关承办单位或下级人民政府办理后，报请省政府答

复。 

第三章 承办职责 

  第七条 省政府办公厅的职责。省政府办公厅是省政府承办建议和提案工

作的主管部门，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履行下列职责： 

    （一）承接应由省政府或省政府办公厅承办的建议和提案； 

    （二）组织办理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并报请省政府答复； 

    （三）组织、部署、协调本级政府系统开展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 

    （四）编印、报送转参阅的建议和提案； 

    （五）对承办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工作进行督促、检查和指导； 



    （六）协调组织各承办单位做好省人大代表建议检查、省政协提案视察

有关工作； 

    （七）传达贯彻国家和省政府有关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的政策和规定，

总结、推广办理工作经验； 

    （八）开展对各承办单位和具体承办人员的政策和业务培训； 

    （九）总结年度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起草并报请省政府向省人大及其

常委会书面报告、向省政协书面通报。 

  第八条 各承办单位的职责。适用和参照本规定的各承办单位是建议和提

案办理的主体，在省政府的统一领导和省政府办公厅的组织协调下履行下列职
责： 

  （一）承办统一交办的建议和提案，并按有关要求实行网上办理； 

  （二）对交办单位指定为联合办理的建议和提案，主动做好协调工作； 

  （三）在办理过程中及时沟通相关建议者、提案者，听取对办理工作的意

见； 

  （四）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政府有关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的政策和规定； 

  （五）按要求向交办机关报告办理工作； 

  （六）研究采纳参阅件中的合理性意见。 

第四章 办理制度 

  第九条 三级负责制度。各承办单位应建立有领导专门负责、有具体处

（室）统筹、有具体人员承办的三级负责制，建立健全分办、办理、督办、审

核、答复、存档等各个环节的承办责任制。 

  第十条 督办检查制度。省政府办公厅应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对各承办单

位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的督促检查。各承办单位应建立督办、催办制度，健全

内部协调机制，自觉接受检查、视察。 

  第十一条 联系沟通制度。各承办单位办理建议和提案，应注重发挥人大

代表和政协委员、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的作用，采取多种

形式主动沟通，征询意见，通报办理情况；各承办单位应主动开展提案办理协

商，积极参加政协组织的各类提案协商活动。 

  第十二条 反馈报告制度。各承办单位应建立代表、委员意见反馈机制，

代表、委员对办理工作不满意的，应重新办理，及时做出答复。各承办单位应



按照统一要求，认真总结办理工作，及时向交办机关书面报告；在人大检查和

政协视察时，按要求做好汇报。 

第五章 办理程序 

  第十三条 交办。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全国政协办公
厅交省政府办理的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向具体

承办单位交办。交由省政府办理的省人大代表建议和省政协提案，由省政府办

公厅会同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向具体承办单位交办，具

体协调工作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 

  需要由２个或２个以上单位共同办理的建议和提案，由交办机关指定主办

单位。 

  各承办单位应利用网上办理系统接收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按要求参加省

政府交办会议，协调承接办理任务。交办会后，认为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办

理的建议和提案，应在１０个工作日内主动沟通承接单位，并向交办机关说明
情况，由交办机关确认调整。 

  第十四条 参阅。由省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省政协提案委员会分别交省

政府参阅办理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由省政府办公厅通过印发摘编、专
报等形式，送省政府领导及有关单位参阅办理。 

  第十五条 承办。各承办单位接到交办机关转来的建议和提案后，应逐件

核对、登记，按要求填写确认回执单。 

  主办单位应主动与协办单位会商；协办单位应积极配合，在规定时限内提

供具体协办意见。 

  承办单位应及时制定办理方案，确定具体经办人员，在规定时限内办理完

毕。 

  第十六条 督办。省政府办公厅应加强与承办单位的日常联系，掌握情

况、督促办理，并协调和解决好办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各承办单位应严格督办程序，做好内部催办，确保办理工作按期完成。 

  第十七条 审核。对拟答复的建议和提案，各承办单位应对答复意见的内

容和格式进行审核。审核的重点是所提问题是否得到解决，答复内容是否符合
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答复格式是否规范，文理是否通顺。 

  第十八条 答复。承办单位应自交办之日起３个月内完成办理和答复，对

代表建议应按要求进行面复。问题复杂、涉及面广、办理难度大，在３个月内
不能办理完毕的，应先予简要答复，并向交办机关说明原因，但最迟不超过６

个月。代表或委员对答复不满意的，承办单位应认真听取工作意见，重新研究

办理，并在１个月内再次答复。 



  （一）属联合办理的建议和提案，经主办单位与协办单位会商后由主办单

位答复。属一案多事等特殊情况的，由交办机关指定各承办单位分别办理，分

别答复。 

  （二）办理过程中遇到需向上级请示、报告的问题，应按隶属关系及时向

上级请示、报告，研究提出办理意见，但不得以请示、报告代替答复。 

  （三）对联名提出的建议，承办单位的答复函应同时寄送每位联名代表，

并向领衔代表进行面复。对联名提出的提案，承办单位的答复函应同时寄送每

位联名委员。 

  （四）同级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反映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由不

同代表、委员分别提出的，承办单位可以并案办理，但需分别答复；不同级的

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反映的内容相同或基本相同的，不可并案办理。 

  （五）答复内容必须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我省实

际，内容完整、文字精炼，用语规范。 

    （六）答复件格式应符合规范，由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加盖公

章，并附交办机关统一样式的《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 

  答复件的右上角应分四类标明类别：１.所提问题已经解决的标“Ａ”；２.

所提问题正在解决或列入规划逐步解决的标“Ｂ”；３.所提问题因条件限制或

其他原因目前不能解决的标“Ｃ”；４.所提问题留作参考的标“Ｄ”。 

  （七）省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的答复函由主办单位直接主送建议人或

提案人，抄送省人大常委会或省政协的有关机构和省政府办公厅。 

  （八）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承办单位应将答复意见（代拟稿）

报省政府办公厅，由省政府办公厅按程序审核，报省政府分管领导审定后，函

复提出建议或提案的全国人大代表或全国政协委员，并同时抄送全国人大、全

国政协有关机构和国务院办公厅。 

  第十九条 复查。建议和提案办理完毕后，省政府办公厅应对办理情况进

行复查，对错办、漏办以及代表、委员提出不满意的，应督促承办单位重新研

究办理。 

  各承办单位每年应组织开展一次“回头查、回头看”活动，对列入计划逐

步解决的事项要追踪落实。 

    第二十条 总结。各承办单位应及时总结办理工作，按要求向省政府办

公厅书面报告办理情况。 

  省政府办公厅应在人大代表建议办复工作结束后，对年度省人大代表建议

办理工作进行总结，报请省政府书面向省人大常委会报告。 



  省政府办公厅应在政协提案办复工作结束后，对年度省政协提案办理工作

进行总结，报请省政府书面向省政协通报。 

    第二十一条 归档。各承办单位应将建议和提案的原件及答复意见等有

关材料整理归档，以备查考。 

第六章 组织领导与考核 

  第二十二条 省政府由联系省人大、省政协的副省长负责建议和提案办理

工作。 

  各承办单位应把办理建议和提案工作纳入议事日程，健全办理制度，加强

组织领导，落实主要领导责任，保证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层层有人抓、件件有
人管。 

  第二十三条 建议和提案办理工作应纳入各承办单位年度工作目标体系统

一考核。对工作认真负责，有显著成绩的承办单位和个人给予通报表扬；对不
重视办理工作，办理质量和效率不高，或人大、政协及代表、委员对办理工作

意见较大的，给予通报批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定由省政府办公厅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各市（州）、县（市、区）人民政府办理本级人大代表建

议和政协提案可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２０１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吉林省人民政府关
于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规定》（吉政发〔１９９３〕１５号）、

《吉林省各级人民政府办理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提案工作程序》（吉政办发

〔１９９６〕７号）同时废止。 


